
  

 

 

教科技函〔2021〕514 号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推荐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家的通知 
 

各本科高等学校： 

为促进全省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提升社会服务能

力，充分发挥专家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引领示范和决策咨询

作用，依据《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河

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促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

移转化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教科技〔2020〕142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决

定，委托河南省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研究会（以下简称研究会）面

向全省本科院校组织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家推荐和建库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范围 

本科院校工商管理、财务预算、投融资、法律、技术推广服

务、知识产权服务等管理类专家，每校 3 名以内；行业产业类专

家，每校 5 名以内。行业产业领域主要包括：装备制造、绿色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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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、电子制造、生物医药、先进金属材料、新型建材、现代轻纺、

节能环保、新能源及网联汽车、新一代人工智能、网络安全、新

型显示和智能终端、尼龙新材料、智能装备、智能传感器、第五

代移动通信等。  

二、专家要求 

  熟悉国内外相关行业领域成果转移转化的最新发展动态，具

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  1.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职业道德，能坚持客观、公正、实

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认真、诚实、廉洁地履行职责。 

  2.熟悉相关领域或行业的发展动态，熟悉相关政策、标准和

法律法规，了解成果转移转化活动的特点与规律。 

  3.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 5 年以上，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

业技术职称。 

4.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所从事的业务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

周岁。 

5.无不良记录,符合对专家的信用要求。 

三、专家工作职责 

选聘专家是全省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家智库的核心力

量，主要职责与权利如下： 

1.受邀作为评审专家，负责全省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

成效评估评价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遴选认定等工

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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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积极参加省教育厅和研究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（转

让、许可、作价投资）活动，为科技成果需求方、供给方把好技

术关。 

四、报送要求 

请各本科院校积极组织推荐符合条件的专家。征得专家同意

后，如实填写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家推荐表》《科技成果转移转

化专家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1、2），于 8 月 31 日前发送 word 版、加

盖单位公章的扫描 PDF 版（无需纸质）至研究会秘书处邮箱：

9968@zut.edu.cn。审核通过后录入河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
专家库并报省教育厅科技与信息化处备案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  河南省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研究会秘书处（中原工学院科技处） 

  联系人：夏建磊 

电  话：18638761260 

邮  箱：9968@zut.edu.cn 

 

附件：1.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家推荐表 

2.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家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6 日 

mailto:9968@zut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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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家推荐表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

民    族  学历/学位  

出生年月  政治面貌  

工作单位  所属部门  

所学专业  现从事专业  

职称/职务  社会兼职  

通信地址  

电子信箱  邮    编  

手机号码  微 信 号  

个人从事科技

成果转移转化

相关的工作经

历、主要研究

成果和业绩等 

可另附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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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推荐已征得本人同意。经审核，所填全部内容属实。 

 

推荐单位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推荐表中所有项均为必填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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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家汇总表 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

号 
单位名称 专家姓名 

所属

部门 

性

别 
学历/学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学专业 

现从事

专业 
职称/职务 

社会

兼职 
电子邮箱 手机号 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